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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节约工业锅炉用煤的指令
国务院关于节约工业锅炉用煤的指令
（国发[1982]102号　1982年7月24日）

工业锅炉是发展国民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不可缺少的热力设备。我国现有锅炉，大多数设备比较落后，运行管理水平比较低，不仅浪费大量燃料，而且严重污染环境。为了改善工业锅炉设备状况，加强运行管理，以提高热效率，节约燃料，减少污染，特发布如下指令。

一、 对工业锅炉（不包括电站、机车、船舶锅炉）实行燃料定量供应制度。由燃料供应部门会同用户的主管部门，定期核定锅炉的燃料消耗定额和供应量，并由燃料供应部门颁发燃料供应证。从一九八三年一月一日起实行燃料定量凭证供应，节约留用，超耗不供或加价。各用户要加强对锅炉用煤的管理，做到有计量、有考核。

二、 煤炭生产部门和燃料供应部门要共同负责逐步做到供应各地区的煤炭品种、质量相对稳定。一九八三年要选择重点企业，开始进行煤炭定点供应的试点。对供应煤炭品种较多的大、中城市，由燃料供应部门负责，根据煤炭资源情况和企业需要，加工供应粒度在15毫米以下的动力配煤。

三、 提高用热设备的热能利用率，节约蒸气。各厂矿企业要建立健全工艺用汽定额管理制度，逐步做到用汽有计划、有定额、有计量。要有计划地改造落后用汽工艺和设备。要加强热力网路管理，设备管网保温要达到设计要求。保持管道、阀门、疏水器等的总泄漏率不超过2‰。间接用汽时，凝结水回收率不得低于60～80％。

四、 把蒸气取暖改为热水取暖。今后新建取暖系统要采用热水取暖。现有蒸气取暖系统，除经节能主管部门同意的以外，要在一九八四年取暖期以前改为热水取暖，逾期不改的，燃料供应部门要减供煤炭。

五、 严格限制盲目扩大锅炉容量。凡新增和更新、改造锅炉，要扩大锅炉蒸发量的，必须事先由当地节能部门会同燃料供应部门和用户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办理锅炉增容手续，否则不供应煤炭。

六、 限期更新改造低效锅炉。兰开夏等老式锅炉最迟要在一九八六年底以前更新完毕。其它锅炉运行热效率低于下列最低要求的要进行改造，如果改造仍然达不到或虽能达到但改造费要超过购置费65％的必须更新，最迟要在一九九○年底以前更新改造完毕。逾期不更新改造的，停供燃料。更新下来的锅炉一律报废，由各地物资回收公司收购处理，严禁转移使用。

工业锅炉运行热效率的最低要求（在燃烧二三类烟煤、褐煤的条件下）是：

锅炉容量小于1吨／时的，50％；

锅炉容量1吨／时到1．5吨／时的，55％；

锅炉容量2吨／时的，60％；

锅炉容量4吨／时到6．5吨／时的，65％；

锅炉容量10吨／时和大于10吨／时的，72％。

锅炉更新、改造的方案和项目，由省、市、自治区节能部门会同燃料供应、机械制造、劳动、环保部门审定上报，国家委托国家物资局会同有关部门审核后纳入国家节能计划，由国家物资局组织实施。更新所需的锅炉列入国家计划，由机械工业部门安排生产。

改造锅炉的先进技术要经地、市以上主管部门进行技术鉴定后，方准推广使用。

七、 要安装必要的仪表和水处理等装置。在一九八五年底以前，各工业锅炉房要安装热工监测、计量仪表和除尘设备，配备吹灰和水处理装置，或采取有效的水处理措施。

八、 锅炉更新改造要同有重点地发展集中供热、热电联产结合起来安排。各省、市、自治区计委、经委要会同生产、节能、电力、城建部门在城市总体规划基础上，做好统筹规划，并与烧油、烧气改烧煤结合起来，有效地使用节能资金。

今后新建工业区和住宅区，应由当地人民政府负责组织有关部门作好规划和设计，实行集中供热。否则，城建部门不准施工，燃料供应部门不供燃料。

九、 用户必须根据当地供应煤炭品种选购适应的锅炉，锅炉制造企业应按用户需要生产，物资分配部门应按用户需要供货。今后订购的新锅炉，凡与燃用煤种不相适应的，不准使用，要退货或回修，并按订货合同规定赔偿经济损失。锅炉制造企业不按合同规定生产的，由锅炉制造企业赔偿经济损失；用户不按当地供应的煤种订购适应的锅炉的，由用户赔偿经济损失。

十、 任何单位，凡未经机械工业部和劳动人事部审查批准并发给锅炉制造许可证的，不准制造锅炉。凡不符合国家规定的产品质量标准的锅炉不准出厂。凡1吨／时和1吨／时以上的手烧锅炉不准制造。锅炉产品要按《工业锅炉成套供应范围》的规定供应，并配备必需的热工测量、记录仪表。

十一、 锅炉用户必须对操作人员进行操作技术培训和考核工作，司炉工必须经过考试，取得当地锅炉压力容器安全监察机构发放的合格证，方准独立操作。各用户要加强锅炉维护管理，建立健全检修制度和日常考核制度，保证锅炉设备完好，安全运转。

十二、 锅炉更新、改造所需资金，主要靠地方和企业自筹解决。确有困难的，可向银行申请卖方贷款或由国家酌情给予补助。

十三、 军队可以根据本指令的精神，制订节约锅炉用煤的具体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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